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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驾照是很多人的“刚需”。尤其是
当前暑期来临，驾照考试也迎来又一轮高峰
期。作为一项资格考试，驾考当然具有一定
难度，这不仅是对驾驶员负责，更是对社会
公共安全负责。但总有些人急于求成，不愿
脚踏实地，妄图投机取巧，不惜联手上演作
弊戏码，最终东窗事发、悔之晚矣。

据媒体报道，杨某是江苏南京一家驾校
的股东，平常除了负责驾校的管理和招生工
作外，还负责教学工作。2021年6月下旬，一
个驾校学员找到杨某，称其有个朋友考不过
驾驶员理论考试，希望他能够帮忙，并承诺
事成后给予一定报酬。杨某虽觉得此事不
妥，但还是答应了。

此后，杨某偶然得知另一家驾校的丁某
有“门路”，就找到丁某商量，之后，又找到自
称能操作驾驶员理论考试作弊的周某（另案
处理），由他担任“技术指导”。丁某认为，如
此大费周章帮助一个学员考试有点浪费资
源，可以多找几个学员一起，于是找到了第
三家驾校的教练王某，由他帮忙介绍学员。
就这样，杨某、丁某、王某三人搭建了一条驾
考作弊非法牟利链条。

进入考场前，周某为考生换上一件T
恤，内侧贴有微型摄像机，同时将一个入
耳式蓝牙耳机塞进考生耳朵。考生考试时
利用T恤胸口的微型摄像头获取试题，场
外的李某、孙某 （均另案处理） 等人负责
做题，并将答案告知考生。后当场案发。
经查，杨某等人共组织9人考试作弊，非法
获利3万余元。

案发后，杨某等三人主动退出违法所
得。近期，法院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分别判
处杨某等三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三年，
缓刑二年至三年八个月，各并处相应罚金。

车祸猛于虎。驾车上路非同寻常，稍
有不慎就极有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杨
某等人身为驾校工作人员，应该比任何人
都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却被金钱蒙蔽了
双眼，没能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不惜以
身试法、试图蒙混过关。这不仅有违考试
的公平性，更触碰了法律红线，还增加了
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好在这次违法行为被
及时发现，不然又可能多出一批“马路杀
手”，既害人又害己。

最后 ，也提醒一句 ，驾照
也好，其他证照也罢，不可能
有免考通道。与其想方设法
投机取巧，不如脚踏实地、凭
真本事过关。

（本期坐堂 王宇）

作 弊

近日，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冯某
因犯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
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
月，并处罚金 7000 元。

“这是我们成功运用‘数字
画像’监督查实的又一个毒贩获
刑。”湖州市吴兴区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主任徐秋燕向记者介绍，

“通过大数据碰撞，我们已经摸
排出各类涉毒线索 80余条，并延
伸排查出洗钱犯罪 1 件 1 人，司
法人员隐匿证据徇私枉法犯罪 1
件 1 人……”诸如此类涉毒案件
的成功办理，让检察官更加坚定
以大数据赋能，走好查办毒品犯
罪法律监督之路。

6 月 25 日，最高检发布检察

机关“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强化禁
毒综合治理”十大典型案事例，湖
州市吴兴区检察院以“数字画像”
开展法律监督案例入选。

7月 10日，办案检察官向记者
讲述了从一张手工 EXCEL表格到
运用算子、设置参数，到构建涉毒
监督网络、延伸监督职能……其中
一步步的探索过程。

“数字画像”
让涉毒人员无处遁形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陈瑜芳 潘颖佼

将毒品案件从“个案为主、案卷审查”的个案办
理式监督拓展到“类案为主、数据赋能”的类案治
理式监督，实现“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
统治理”的法律监督路径蝶变——

时间回到 2019 年，徐秋燕在
办理一起贩毒案时发现，犯罪嫌疑
人周某、胡某都在供述中提到了一
个叫“猪肚”的人。出于检察官的职
业敏感 ，徐秋燕觉得这必是一条

“大鱼”。
但是，究竟“猪肚”是谁？

“根据毒品类案件证据要求，
我们立即要求侦查机关调取犯罪
嫌 疑 人 的 微 信 及 支 付 宝 交 易 记
录。”徐秋燕向记者介绍，通过周某
的供述，比对交易明细，检察官发
现：周某的微信账户于当天 4 时 21
分收到毒资 1 万元，4 时 22 分这笔
钱被立即转出至另外一个微信账
户；其支付宝账户于当日 4 时 14 分
收到毒资 9800 元，该账户于 4 时 23
分将 9800 元转出至另外一个支付

宝账户。按照周某的交代，这两个
账户都属于上家“猪肚”。

结合转账记录和周某、胡某的
供述，可以初步判断毒品来源就是
这个“猪肚”。检察机关立即整理上
述线索，并于 2019 年 3 月向公安机
关发出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但因
具体身份信息不明确，“猪肚”迟迟
没能到案，案件也一度陷入僵局。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检察官不
愿就此放弃，经过多次讯问，“这个
叫‘猪肚’的好像是江西吉安那边
的人”，周某的一句话让检察官看
到了希望。“吉安地方不大，‘猪肚’
在贩毒圈又有一定影响力，我们判
断他应该是个惯犯，在当地极有可
能 有 他 参 与 其 他 贩 卖 毒 品 的 线
索。”徐秋燕说。

通过多方了解，检察机关获取
到一条线索，“猪肚”的微信名为

“醒悟”，微信号及支付宝账户一
致。经进一步调查核实，检察官发
现 ，犯罪分子李某的个人信息和

“猪肚”的绰号、微信昵称、微信号
完全一致，据此分析认为，李某就
是“猪肚”。而在 2019 年，李某因犯
贩卖毒品罪被江西省永新县法院
判处刑罚。

检察机关进一步协查调取判
决书后，发现前案载明的李某的绰
号、微信昵称和本案中的信息完全
一致，但却遗漏了李某在浙江湖州
贩毒的事实。检察机关立即发出第
二份监督文书，将“猪肚”的详细身
份在文书中载明，督促侦查机关尽
快将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起诉。最
终，李某被成功追诉到案，并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可见，一个绰号可以串联起
碎片化信息，最终锁定被监督的对
象。”徐秋燕说。正是“猪肚”案的成
功办理，带给了检察官们启发。

个案追踪

一个绰号就是一条监督线索

“当前，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
涉毒活动聚集地，犯罪分子通过网
络发布涉毒信息，使用绰号、暗语
进行交易 ，采用数字货币支付毒
资，形成钱毒分付、人物分离的交
易模式，致使发现难、取证难、固证
难。如何查清犯罪分子的真实身
份，成为侦破案件的痛难点问题。”
徐秋燕说，办案的过程也是思考的
过程。

检察机关如何应对毒品犯罪
网络化、隐蔽化，关键在于能否唤
醒数据“潜能”。既然涉毒人员的
绰号可以串联起碎片化信息，最终
锁定被监督的对象，那其他相关信
息应该也可以。该院的检察官决
定从大数据中“破局”，锁定涉毒人

员真实身份。
“虽然毒品交易非实名化，但

涉毒人员的关系网往往互相交织，
他们使用的绰号也相对固定，下游
交易人员在一定辖区内范围相对
稳定，是有迹可循的，可以建立一
个关于毒品犯罪人员的数据库。”
徐秋燕介绍。

起源于个案的灵光一现，更是
基于对毒品案件分析研判的深思
熟虑，在徐秋燕及其办案团队的工
作文件夹里便开始有了这样一张
EXCEL 表格：里面有全部所办理
涉毒刑事案件中相关人员的信息，
包含身份信息、社交账号信息、金
融账号信息、上下家情况信息。其
中，上下家关系被划分为四层级网

络，包括共同犯罪人员、有贩毒前
科人员、高频交易人员和需戒毒人
员，然后按照一人一词条的方式，
集中录入涉毒人员信息。这张有
着 572 行 38 列的原始表单构建了
最初的涉毒人员数据库，使涉毒人
员有了“数字画像”的基本雏形。

检察官后续在办理涉毒案件
时，只需将可疑身份信息置于表内
搜索，就能为发现毒犯的真实身份
增加更大的可能性。

就这样，一个个绰号、电话号
码、社交账号，串联起涉毒领域混
杂交织的人物关系网。在长达三
年的日积月累之后，这个数据库涉
毒人员的相关信息在办案中不断
被补充完善，同时，借助湖州市执
法司法信息共享试点工作开展的
契机，吸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
员等数据也被采集，用于涉毒人员
数据库的扩充。

一张涉毒人员关系网就此编
织形成。

建立数据库

串联起涉毒领域的关系网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法律
监督模式的深层次变革插上了科
技的翅膀，数字检察的实战实用实
效，正体现在检察工作现代化的各
方面、全过程，同样也为毒品犯罪
的 类 案 监 督 治 理 提 供 了 重 大 机
遇。”徐秋燕说。

2022 年 4 月，吴兴区检察院依
托“浙江检察数据应用平台”，搭建
数字模型，通过导入归集的数据信
息，设置规律性参数，利用数字技
术有效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
自动分析比对，率先探索出了毒品
犯罪“数字画像”的类案监督道路，
实现了数字赋能类案监督的创新
实践。

记者了解到，“数字画像”挖
掘类案线索的实现路径主要分为
四个步骤：筛查到案犯罪嫌疑人
的手机，包括社交软件的聊天信

息或在平台上发布的信息等，以
毒品交易中的暗语、行话为关键
词 进 行 检 索 ， 筛 查 疑 似 犯 罪 信
息；排查获得的疑似犯罪事实和
疑似贩毒人员身份的线索，缩小
犯罪嫌疑人范围；再将疑似的毒
贩身份要素 （昵称、微信名、联
系方式等） 与涉毒人员数据库进
行数字碰撞，确定其真实身份和
其 他 犯 罪 信 息 ； 绘 制 其 关 系 网
络 ， 挖 掘 其 他 可 能 涉 案 嫌 疑 人
员。文中开头讲述的冯某案正是
该院依托“数字画像”成功办理
的案例之一。

2023 年 3 月，冯某因涉嫌贩卖
毒品罪被移送至吴兴区检察院审
查逮捕，但冯某拒不认罪，始终辩
称自己与下家沈某等人的交易资
金都是赌博或打游戏的钱。为夯
实证据链条，检察官仔细梳理冯某

涉案期间微信账单，并将冯某的相
关信息置于模型中进行数据碰撞，

“只用了短短几秒，我们很快就获
得了有价值线索。”

原来，在 2018 年 3 月，冯某曾
在金某等人贩毒案、陶某等人贩毒
案等多个案件中作为购买毒品吸
食的证人接受过公安机关询问 。
经对关联案件进行查阅分析，检察
官发现，冯某曾向绰号为“永刚”的
金某、微信昵称为“TT”的陶某转
账，而转账时间正是在收到下家沈
某等人微信转账后不久。

结合上下家人员的笔录，完整
的证据链形成。面对“铁证如山”，
冯某最终对其贩卖毒品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与此同时，检察官还在关联
案 件 中 发 现 ， 2019 年 4 月 ， 张
甲、张乙、陶某前往冯某住所吸
食冰毒，冯某因当时身份无法确
认而没有认定。检察机关通过引
导 侦 查 机 关 取 证 、 自 行 补 充 侦
查，成功追加冯某容留他人吸毒
的事实，冯某最终因犯贩卖毒品
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获刑。

“数字画像”

探索毒品犯罪类案监督新途径

“一库数据管理、一键应用分析、一
体协同办案、一案辐射延伸、一端融合治
理。”当前，吴兴区检察院已形成一套成
熟的“五个一”毒品类案数字化办理体
系，通过将问题数据化、数据程序化、程
序体系化，凝聚各方监督合力打造涉
毒监督新模式，利用数字化碰撞实现
刑事监督向禁毒的社会治理迈进。

“我们专门成立了毒品类案监督
专项办案小组，以专人跟踪、办理、介
入、审查的方式，集中对监督案件进行
动态跟踪，确保监督文书‘发得出’、人

‘抓得到’、案‘判得了’。”该院分管副
检察长周寅行介绍说，“为形成打击合
力，针对毒品案件侦办力度不够、证据
认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我们通过调
查研究，形成了《吴兴区近三年涉毒刑
事检察工作报告》，为打击毒品犯罪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借助在公安机
关设立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
室，对毒品类案件实现了更优提前介
入、引导侦查全覆盖。”

据悉，该院还出台了涉毒案件办
案机制，推动形成部门协同、多元履
职、一体融合的格局。“现在针对侦查
机关取证有欠缺的情形，通过技术辅
助，开展自行侦查工作已经成了规定
动作。检察官巧用、善用涉案电子数
据的客观性与可控性，对关联犯罪人
员全面监督、铺开追查，取得了良好成
效。”周寅行说。

随着流程优化、体系逐渐完善，吴
兴区检察院不断将数字应用场景从个
案办理、漏罪漏犯追诉扩展到查办洗
钱、渎职犯罪等领域，实现全链条打击。

“通过前期对毒资账户线索排查，
可以查实上游涉毒人员是否使用实名
账户收取毒资，对于非实名账户收取
毒资的人员，明知系毒品犯罪所得而
提供账户帮助转移毒资的，可以洗钱
罪予以监督。”徐秋燕说。该院由此建
立了贩毒、洗钱“双向”审查模式，一方
面深挖贩毒人员监督线索，另一方面
精准打击洗钱犯罪，并和侦查机关、人
民银行建立了常态化反洗钱犯罪联动

机制，打造线索发现、研判、侦查、介入
一体化办案模式，通过对涉毒案件资
金明细定向申请、交汇信息，实现涉案
人员所有银行卡信息互联，有效查实
涉毒人员非实名账户收取毒资线索。

截至目前，该院已成功监督洗钱
犯罪 1 件，另以线索移送方式移送至
侦查机关洗钱犯罪线索 4 件，进一步
侦查。

与此同时，从刑事监督向融合式
监督延伸，赋能社会治理实现双赢共
赢，也开始成为毒品犯罪类案监督的
全新路径。

如寄递毒品行业的治理，面对当
前“互联网+物流寄递”等非接触式犯
罪手段逐渐成为毒品贩运新常态的趋
势，该院通过梳理寄递毒品案件特点，
发现快递单据收寄件人身份信息虽假
但联系方式为真的特点，通过与数据
库比对，发现遗漏犯罪事实并加以监
督，同时向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
促严格落实“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
机安检”三项制度，开展专项整治活
动，制定行业规范和标准。

“我们协同相关部门以及全区重
点快递企业召开吴兴区寄递行业打击
毒品犯罪专项整治联席会议，为整治
共商对策，并形成了良好的政企联动
机制，对不落实三项制度的寄递企业，
及时约谈企业，确保压力传导到位，责
任追究到位。目前，全区快递网点已
配备了认证识别系统，切实解决网点
寄件认证合一的问题。”湖州市邮政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毒品犯罪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危害社会稳定，检察机
关必须坚决打好禁毒人民战争。作为
法律监督的实践者，我们需要穿透案
件背后信息所承载的逻辑，运用数字
化的巧思释放最大化的监督价值。”该
院检察长毕琳表示。

数字检察驱动了检察工作现代化和
毒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截
至目前，“数字画像”毒品类案监督模型已
在湖州全市运行，并向浙江全省推广。

打造监督新模式

实现融合式监督，赋能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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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一起贩卖毒品案庭审。
图②：检察官探讨建立涉毒人员信息库工作。
图③：检察官就涉毒案件延伸治理工作开展研讨。
图④：检察机关就涉毒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工作召开检警联席会议。


